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 〔2019〕13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加强建筑业总部经济建设的实施意见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为贯彻落实 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建筑业

转型发展行动计划 (2017—2020年)的通知》 (豫政办 〔2017〕

152号)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

意见》(郑政 〔2018〕40号)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

加快总部经济发展激励暂行办法的通知》(郑政 〔2017〕34号),

加快我市建筑业转型发展,进一步提高我市建筑企业整体实力和

市场竞争力,推进我市建筑业总部经济建设。经研究,制定我市

加强建筑业总部经济建设的实施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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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

神为指导,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,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统

揽,以推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发展为目标,营造适宜建筑业总部经

济发展的营商环境,培育本市建筑业总部企业,吸引域外建筑业

总部企业,发展我市建筑业总部经济。

二、总体目标

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、壮大总量与优化结构相结

合、重点培育和积极引进相结合,着力培育资质高、信誉好、有

发展潜力的本地建筑企业,重点引进中国建筑500强企业、一级

施工总承包以上资质企业和行业甲级以上勘察设计企业,发展建

筑业总部经济。力争五年时间,特级资质企业达到20家,建筑

业产值超千亿企业达到1至2家、超百亿企业达到15家、超十

亿元企业达到100家,引进建筑业产值十亿元以上企业10至20

家。

三、政策措施

1.加强建筑企业总部基地建设。结合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,

规划建设1至2个建筑业总部基地,为总承包资质一级以上且年

产值10亿元以上的本地建筑施工企业、勘察设计资质行业甲级

以上且营业额3亿元以上的本地勘察设计企业、以及迁入我市的

一级总承包 (含,以下同)以上建筑施工企业或其设立的一级以

上总承包资质独立法人子公司、迁入我市的行业甲级以上设计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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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或其设立的行业甲级以上设计独立法人子公司 (以下简称 “总

部企业培育对象”)提供科研、办公用地。参照 《郑州市人民政

府关于印发郑州市拓展发展空间保障工业用地需求若干措施的通

知》(郑政 〔2018〕44号)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新型产业用地试点的实施意见》(郑政文 〔2018〕210号)

等有关规定,总部企业培育对象申请在总部基地建设企业总部

的,按照新型产业用地供应,享受相应优惠政策;属于总部企业

培育对象的建筑企业单独建设企业总部的,可享受建筑业总部基

地用地等相关政策。

牵头单位: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城乡建设局

配合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、住房保障局,各县 (市、区)、

开发区管委会

2.吸引域外高资质企业。域外特、一级总承包资质企业迁

入我市的分别给予1000万元、300万元奖励;域外特、一级总

承包资质企业在我市设立二级总承包以上独立法人子公司,属于

特级资质企业的一次性给予1000万元奖励,属于一级总承包资

质企业的一次性给予300万元奖励,属于二级总承包资质企业的

一次性给予100万元奖励。综合甲级或行业甲级资质的设计单位

总部迁入我市的,一次性给予300万元奖励。对随迁人员申请家

庭租赁住房、家属就业和子女上学给予照顾。

牵头单位:市财政局

配合单位:市城乡建设局、人社局、教育局、住房保障局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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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 (市、区)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

3.支持参与重大项目建设。城市轨道交通、高架桥、综合

管廊、安置房等重大建设项目,应合理划分标段,鼓励注册在我

市行政区域内的建筑企业参与投标。鼓励外地勘察、设计、施

工、监理等企业与本地企业组建联合体参与投标,与本地企业组

建联合体的外地企业,可享受在信用评价及结果应用、保证金差

异化管理等方面的相关政策。鼓励具有市政总承包一级或建筑工

程总承包特级资质,且近五年内承揽过公共建筑或桥梁 (隧道)

工程等类似施工工艺工程的本地建筑企业,参与轨道交通工程建

设,具体业绩标准由招标人研究制定。

牵头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、城乡建设局

配合单位:市财政局、交通局、水利局、城管局、园林局,

郑州地铁集团,各县 (市、区)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

4.支持企业资质升级增项。在资质审批权限范围内,对属

于总部企业培育对象的建筑企业母子公司之间申报资质重组、合

并、分立的不考核人员和企业业绩。对属于总部企业培育对象的

建筑企业可直接申请市级审批权限的资质覆盖范围内二级及以上

专业承包资质,有1项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和2项施工总承包一

级资质的企业可直接申请其他专业工程二级及以上资质。

牵头单位:市城乡建设局

配合单位:市交通局、水利局,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
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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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设立建筑产业专项基金。按照 “依法依规、市场化运作、

专业化管理”的原则,由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,在郑州国家中心

城市产业发展基金体系下,设立郑州市建筑产业发展投资基金,

主要用于支持建筑业总部企业培育对象实施上下游产业链整合并

购、新材料及新工艺研发、以及EPC项目、PPP项目承接等。

该投资基金以项目为载体,采取 “国资引导、社会领投”的方

式,引导总部企业培育对象、金融资本以及其他社会资本共同参

与,支持我市发展建筑业总部经济。

牵头单位:市财政局、城乡建设局

配合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、国资委、金融工作局,相关企业

6.进一步减轻建筑企业经营负担。搞好企业纳税服务。依

据国务院 “1+4+6”系列减税政策,落实建筑企业小型微利企

业所得税、固定资产加速折旧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、高新技术企

业所得税减免等税收优惠政策。在本市承接工程的域外企业预缴

增值税或本市企业承接的域外项目回本市汇缴增值税的,由受益

财政按企业在本市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预缴构成地方留成部

分的30%予以奖励。

进行政府资金贴息支持。重点对属于总部企业培育对象的建

筑企业科研、研发、BIM 应用和装配式建造等方面的投入贷款

给予贴息支持,贴息标准不高于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30%且每

家企业每年贴息金额不超过100万元。

规范保证金管理。除依法依规设立的投标保证金、履约保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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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、工程质量保证金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外,任何单位及企业不

得设立收缴其他保证金。全面推行银行保函及专业工程担保替代

保证金。建立全市统一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,对缴纳一次性

应急押金且属于总部企业培育对象的建筑企业,在本市行政区域

内新接工程不再收缴单项工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。

协调有关单位健全完善建筑业司法保障机制,定期排查分析

企业存在的各类法律风险,指导企业加强工程合同管理和开展风

险防范;积极解决企业合同纠纷、工程款纠纷、强揽工程、强买

强卖等问题,对侵害建筑企业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专项打击,依

法维护建筑企业的合法权益。

牵头单位:市税务局、财政局、司法局、城乡建设局

配合单位:市人社局、公安局、仲裁办、交通局、水利局、

金融工作局,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,各县 (市、区)政

府、开发区管委会

7.放宽企业职称评审权限。全市特级资质建筑施工企业或

综合甲级、行业甲级设计企业由单位申请,经省人社部门审批后

可设立中评会及授权办理初评业务,按程序自主开展评审中级职

称。

牵头单位:市人社局

配合单位:市城乡建设局

四、工作要求
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,加大市区联动。市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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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建筑业总部经济建设工作的统筹领导,领

导小组办公室 (设在市城乡建设局)具体负责协调推进全市建筑

业总部经济发展工作,会同各相关部门做好政策研究、考核体系

完善等工作。各县 (市、区)政府及开发区管委会应结合本辖区

实际,落实属地责任,完善配套措施,做好本区域内建筑业总部

企业的引进培育、服务指导和政策激励等工作。

二是健全工作机制,完善沟通渠道。建立市、县 (市、区)、

开发区领导干部联系重点建筑业总部企业制度,定期举办政府与

总部企业座谈会,建立专人专线联系制度,及时掌握并协调解决

建筑业总部企业需求。

三是提升服务能力,优化发展环境。各相关部门要认真研究

制定具体工作措施,完善绿色通道,进一步优化建筑业总部经济

发展环境。各县 (市、区)、开发区应在企业注册登记、财政资

金补助、用地、用房、用工、人才培育以及随迁家属就业和子女

入学等方面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。

2019年4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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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城乡建设局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五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4月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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